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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平市教育局文件

高教字〔2021〕43号

关于做好全市 2021 年度初中入学工作的意见

为进一步促进我市义务教育均衡、持续、和谐发展，依法保障

适龄少年公平公正地接受初中阶段义务教育，提升人民群众对教育

改革发展的获得感，更好地完成我市2021年度初中入学工作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

法》、晋城市教育局《关于做好2021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

通知》等法律法规文件的规定和精神，结合我市教育实际，特制定

本意见。

一、初中入学范围界定及指标分配政策

我市义务教育初中阶段入学实行“免试、划片、相对就近”的

原则。完成义务教育小学阶段的学生应在户籍所在地初中就近入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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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内初中服务区域户籍的应在市教育局确定的服务区域初中入学。

在规定初中就读的学生，享有就读初中优质高中分配指标资格。

初中毕业升高中时，符合条件的可享受就读初中优质高中分配指标，

否则不能享受。为充分享受优质高中指标分配到校优惠政策，小学

毕业生必须在规定的初中入学。

今年我市仍然将部分优质高中的招生计划按有关原则分配到初

中学校，分配比率为80%。

二、关于占用优质高中分配指标的资格确认及条件

（一）户籍及户主：未满18周岁在校生的第一监护人为父亲和

母亲（监护人依法或自然转移者除外）。学生父母户口在本市的，

拥有自己的住房，学生户籍的户主应为父（母）亲，父母无自己的

住房也可为祖父（母）或外祖父（母），祖父（母）或外祖父（母）

与父（母）、本人为一户；父母户口在本市外的，需提供父母亲的

户口本，学生户籍的户主可为本市户口的祖父（母）或外祖父

（母）；学生的监护人依法或自然转移的，其户籍的户主应为其他

法定人。

在校生单立户或将户口挂靠在亲戚名下的，入学审核时现户籍

入学资格不予确认，以原户籍确认。

（二）住房：指购买或修建的自家私产住宅用房。

住房确认时，家庭户须按房产所属性质提供房产证件：

1.房屋产权证或房地产管理部门备案的商品房购房协议（合

同）、交款收据、入住证等。

2.自建住房（无房产证）的宅基地使用权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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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未过户二手房的买卖协议（合同）、公证书等。

集体户有住房的按家庭户要求提供房产证件。

学生户籍户主的非住宅用房(商铺、商业店面房、工业厂房、

储藏室、车库等)、违法建造的房屋不能作为学生入学住房依据。

已交购房款，未建成交付使用入住的住房也不能作为学生入学的住

房依据。

学生户籍的户主、住房、住房的产权人三者要一致。学生户籍

的户主具有两处住房及以上的，以户籍的住房确认。

（三）分配指标资格的条件：学生初中入学至毕业，户籍和住

房均须在就读初中服务区域内，且三年直升至初中毕业。

三、城内初中入学工作

（一）城内初中入学原则和办法

我市城内初中，现有高平三中、高平四中、高平五中、高平六

中和北城中学五所。

今年城内初中入学服务区域的划分继续实行“户籍、住址、分

片、分配”的办法。我市城内初中入学工作要做到政策、计划、范

围、结果四公开，实行阳光招生。依法保障服务区域内适龄少年按

规定公平、公正、有序入学，平等接受义务教育。

入学前，市教育局要对市直及三个街道所辖小学毕业生的户籍、

住房、学籍、文化户口等相关信息逐一进行审核,并分类做出详细

统计。审核时间及方式另行通知。凡属城内初中服务区域户籍的在

外就读小学毕业生，要求回原籍上学的，持全家户口本、家庭房产

手续等原件及复印件，于8月1日至8月15日到市教育局报名并填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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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原籍就读初中申请表，同时审核相关证件。

相关入学证件审核结束后，依据城内初中入学原则和办法，确

定学生入学学校，并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相关规定

下达入学通知。

（二）城内初中的总服务区域

五所城内初中的服务区域为我市东城、南城、北城（不含原

永禄乡片区）三个街道所辖居（村）委。

（三）城内各初中的服务区域

凡具有城内初中服务区域户籍的小学毕业生，户籍与住址一致

的按下列规定入住相应初中学校；户籍与住址分离的按住址分配入

学；只有户籍无房产的根据户籍属地北城、东城、南城对应分配就

读北城中学、高平五中、高平六中。不按服务区域入学的，不能享

受指标分配计划。

1.高平三中

市区泫氏街一线以南、新华街以北、丹河（市区赵庄桥至神农

路丹河桥段）与神农路以西的小学毕业生；市区铁路西、丹宝水泥

厂大门口东西路南，西关牛家圪洞、高平一中家属区、新荣小区、

南城办事处的上庄。

2.高平四中

市区泫氏街一线以北、神农路以西(不含已划入其它初中的区

域）；东城办事处的店上、张家坡、段庄及北城办事处的冯庄、边

家沟、李家沟、企家院、围城、王寺。

3.高平五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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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乐街以北、神农路以东、北环路以南；东城办事处的果则沟

村及南城办事处的张庄村。

4.高平六中

新华街以南；康乐街以南、新华街以北、神农路以东；南城办

事处的西南庄、谷口、瓦窑头、梨园、唐庄、上玉井、北陈、南陈、

南许庄、朴村、上韩庄、下韩庄、庞村村。

5.北城中学

市区西北片的锦盛苑、北馨花园、温馨苑等小区；北城办事处

的南王庄、王降、王何南、王何北、北沟、南沟。

城内东方红、实验、红旗、城南和凤和等小学的非城内初中服

务区域户籍的应届毕业生，按相关规定回户籍所在地初中就读，享

受优质高中指标分配到校的政策。如不愿回户籍所在地初中上学，

在城内初中可接纳的情况下，可在城内初中就读。为既满足学生的

上学愿望，又做到稳妥、合理分流，促进城内初中生源均衡、规范

办学、均衡发展，让适龄少年在校园内具有较为宽松的活动空间和

良好的学习环境，身心得到健康成长。市教育局根据城内各初中缺

额分配就读城内初中。分配时，以有利促进城内初中和城内小学生

源均衡为导向，以城内初中和城内小学齐头并进均衡、持续、和谐

发展目标为原则。依照学生就读时的租房或住房属地北城、东城、

南城对应分配入住北城中学、高平五中、高平六中，或依照相对就

近入学意愿分配入住城内初中，学生不能随意选择学校。

（五）城内初中班容量及编班

根据省、市规范办学行为相关规定，我市从2014年起，在义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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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初中阶段全面实行均衡配备教师、均衡编班制度，城内初中的

班容量要严格控制在50人以内。

各初中学校要按照“统筹兼顾、平衡配备”的原则，提前均衡

配备班主任和代课教师。对新生编班继续采取“控制规模、电脑排

位、随机编班、直达班级”的方法，统一实行均衡编班、阳光编班。

各班学生和各班代课教师随机挂钩。编班结束后，及时将各班学生

花名和班主任及代课教师花名向社会公示，公示后非特殊原因不得

更改。同时于8月下旬择时将邀请我市部分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和

学生家长现场参与并监督初中入学新生编班工作。

四、城外初中入学工作

（一）要依法做好本乡（镇）初中入学工作。

依据《义务教育法》的规定，所有小学毕业生必须依法接受完

九年义务教育，监护人有法定责任和义务督促小学生到初中学校继

续就读。各乡（镇）中心校要主动协调当地政府，努力创造条件、

优化办学设施，大力宣传并积极动员本乡（镇）在城内上小学的毕

业生返乡就读，确保本辖区内适龄儿童少年全部接受初中阶段义务

教育，使适龄少年按规定能充分享受优质高中指标分配到校优惠政

策。

（二）合理划分初中服务区域

乡（镇）初中入学实行“免试、就近、划片”的原则。

各乡（镇）所辖行政村的本籍毕业生就近入住本乡（镇）范围

内初中。

（三）初中班容量及编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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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我市城外初中的班容量，依照省教育厅的规定，要力争控

制在45至50人范围内，未经教育局批准，不得随意增加规制、减小

班容量。

各乡（镇）初中的新生入学及编班工作，由各中心校和初中学

校负责，其要求及方法参照城内初中执行。

五、关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工作

依法保障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阶段初中教育。务工人员

子女，凭父母就业证或就业协议或工商营业执照、现居住地一年以

上居住证（本市的不提供）等相关证件入住初中学校。对符合入学

条件的，租房或住房属地为我市三个街道的，由市教育局依照学生

家长的租房或住房属地北城、东城、南城对应分配入住北城中学、

高平五中、高平六中；居住在我市乡（镇）的，由居住地所属乡

（镇）中心校安排入学。

为使每位务工人员子女都能充分享受优质高中指标分配到校的

政策，市教育局对高平五中、高平六中、北城中学学生初中升高中

实行倾斜政策。

若务工人员在我市城内购有住房或长期（1年以上）打工或具

有我市城内初中服务区域户籍，其子女入高平五中、高平六中、北

城中学就读，三年直升至初中毕业，升高中时可享有就读初中优质

高中分配指标资格。

若务工人员在我市城外（本市的在外乡镇）购有住房或长期

（1年以上）打工，其子女入住居住地所属乡（镇）初中就读，三

年直升至初中毕业，升高中时也可享有就读初中优质高中分配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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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格。

凡不符合上述条件的务工人员子女，初中毕业升高中时不享有

就读初中优质高中分配指标资格。

六、其它

（一）积极做好初中入学宣传工作

各单位要认真学习本《意见》，领会其精神实质，切实做好初

中入学宣传工作，并严格按本《意见》执行。初中学校不得违犯规

定擅自招收非本服务区域内的学生，否则学籍部门不予学籍备案，

该生中考不能享受就读学校分配指标，且中考成绩不计入就读学校。

（二）签订放弃占用优质高中分配指标协议书

新生入学后，学校要与非服务区域内学生(因打工等原因可占

指标的除外）的监护人签订放弃占用优质高中分配指标《协议书》。

协议书签订后，学校方可给该生在本校电子学籍备案，不签订协议

书的，须教育引导其返回户籍初中学校就读。

（三）建立学生档案

入学工作结束后，各初中校要积极配合做好学生的户籍、住址

等复核工作，按要求建立学生学籍电子档案，建档时须严格按入学

通知造册；市招办要建立城内各初中校学生花名册，将学生的户籍、

房产等相关证件复印件建档，供中考报名、高中录取时资格审查使

用；市教育局学管科要依照分配指标资格确认条件对备案的新生进

行资格审查确认。晋城市已在统一实行初中学籍电子化管理的软件

中设置规范班数、规范班容量的指令，如超班容量，超出部分将不

能在电子学籍中备案。未按规定建立学生学籍电子档案的，不予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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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优质高中招生指标。

（四）相关照顾政策

1.本市烈士子女、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子女、公安英模和因公

牺牲伤残警察子女、本市引进高层次人才子女及其他各类优抚对象

按照国家有关政策执行。

2.本市初中教师子女在其父母任教学校就读；本市南城街街道

的圪塔、龙渠两居委的本籍原农户子女到高平三中就读；本市南城

办事处的谷口村的本籍毕业生到北城中学就读，且三年直升至初中

毕业，升高中时可享有就读初中学校优质高中分配指标资格。

3.为了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提出的“坚持就近就便服从就优原

则，中学向县城集聚，小学向乡镇以上集中”的决策，结合我市初

中布局，乡镇小学毕业生自愿到高平五中、北城中学就读的，可以

享有就读初中优质高中分配指标资格。

（五）证件截止时间

本意见中所涉及的户籍证、房产证、居住证、就业证等相关证

件截止时间以文中规定为准，没有规定的，截止时间为：2021年7

月31日。

高平市教育局

2021年7月23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晋城市教育局，高平市人民政府。

高平市教育局 2021年 7月26日印发


